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靜宜大學  觀光事業學系

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
    子弟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                   就讀觀光事業學系，茲同意利用課餘時間（學期中之假日、晚上時間或寒暑假期間）至
                完成300小時之實習。實習期間願意配合督導其遵守各項實習規章，學生亦同意實習單位安排輪班與假日上班之規定。（觀光事業實習課程實施辦法，請見背面）

此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
家長簽名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家長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手機：

（請學生家長或監護人簽名並蓋章，若發現有偽造簽名蓋章情事，學生實習學分不予承認，並送校規議處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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